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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乡县 2024年财政决算和

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说明

一、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年初县乡人代会批准的 2024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算 143500 万元，执行中，经县人大批准，收入预算调整为 137000

万元，实际完成 13716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1%，同比增长

5.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06879 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77.9%，同比增长 2.1%；非税收入完成 30283 万元，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 22.1%，同比增长 17.4%。支出预算 253747 万元，

预算执行中，支出预算调整为 255004 万元，实际完成 219527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86.1%，同比下降 5.7%。

2.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说明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返还性收入和转移支付补助合计

131659 万元。其中：

返还性收入 4494 万元，主要项目为：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2431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991 万元，增值税和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4321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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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3249 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 111769 万元，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

付28113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0810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6655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103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7725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收入 3519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50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565 万元，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83 万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204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520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16476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458 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8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040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 15396 万元。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 178

万元，国防 6 万元，公共安全 38 万元，教育 309 万元，科学技

术 537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 8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11 万元，

卫生健康 116 万元，节能环保 2296 万元，城乡社区 4675 万元，

农林水 4833 万元，交通运输 1803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505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4 万元。

3.“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经汇总县级部门决算，2024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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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经费支出 541.5 万元，占全年预算数的 96.3%，其中：无因

公出国费用；公务接待费 3.94 万元，占全年预算数的 98.7%，

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64.8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38.79 万元，

占全年预算数的 95.5%，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6.12%；公务用车购

置费 98.77 万元，占全年预算数的 100%，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37.9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县十五届人大二十三次会议审查通过的 2024 年全县政府性

基金收入预算 45368 万元，执行中，经县人大批准，调整为 42222

万元，实际完成 4222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同比增长

112.4%。支出预算 46780 万元，执行中，支出预算调整为 125536

万元，实际完成 9109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2.6%，同比增长

85.4%。

（三）国有资本经营情况说明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3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

13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3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15486万元，实际完成24005万

元，为年初预算的155%，同比增长50.7%。支出预算9680万元，实

际完成1149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18.7%，同比增长22.8%。

（五）债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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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级批准我县一般债务限额 145775 万元，实际余

额 145398.3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56700 万元，实际余额 153133

万元，均未超限额。

2024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 375575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146375 万元，专项债务 229200 万元。截至 2024

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371901.3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145050.3 万元，专项债务 226851 万元。债务余额不超过省财政

厅规定的限额。

2024年我县发行债券 8458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0080万元），

其中：一般债券 101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9400 万元)，专项债券

74480 万元(再融资债券 680 万元)。有力支持了高标准农田、水

源置换等项目建设，为扩内需、补短板、提升地方基础能力支撑

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4年，我县债务还本支出 11210 万元（再融资 1130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还本 10448 万元（再融资 1048 万元），专项债

务还本 762 万元（再融资 68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9785.23 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 4631.64 万元，专项债务付息 5153.59

万元。

2024 年我县新增一般债券 700 万元，用于：新乡县“23.7”

海河流域灾后重建水毁修复项目。

2024 年我县新增专项债券 49800 万元，分别用于：新乡县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项目 9500 万元；新乡县农村安全饮水及

水源置换项目 600 万元；新乡县政府投资项目 20500 万元;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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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现代种业双创服务中心项目 5000 万元；新乡经济开发区南区

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5600 万元；新乡县新能源汽车城乡智慧充电

网络建设项目(一期）1200 万元；新乡县综合污水处理厂再生水

利用项目 7400 万元。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1.预算执行绩效情况说明

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决策部署，坚持把绩效理念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着力构建“预

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

应用”的管理机制，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全县各乡镇、县直各部门 2024 年度县级财政批复绩效目标

的所有项目都开展了绩效自评，按照财政统一的时间节点报送项

目绩效自评报告，涉及资金量为 144344 万元，对民生保障、产

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资金实施精准跟踪，及时整改支出不规范、进

度滞后等问题，推动财政资金使用合规性不断提升。

2.重点项目绩效情况说明

2024 年我县有 5 个重点项目，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新乡县古固寨镇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 330万元。主要负责

古南街村、古中街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改善，覆盖区域设施功

能完善率与管护到位率达预期；新建雨水管网解积涝、升级道路

提通行，优化环境；落实“先培训后上岗”，聘 82名务工者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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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收；借完善交通引投资、推农业产业化，提农村形象，多维

度加快乡村振兴。

新乡县“23・7”海河流域灾后重建水毁修复项目 6300万元。

有效解决了新乡县多条渠道受极端气象灾害影响后出现的淤积、

岸坡损毁等核心问题，进一步提升全县防灾减灾能力、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安全，同步推进渠道两岸居民人居环境提质工作。

新乡县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免学费项目 227.08万元，为新乡

县职业教育中心 2024年春季 1431名和秋季 1220名农村（含县

镇）学生免除学费，通过免学费政策，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覆盖面，

提升教育公平性和劳动力素质。中央、省、县级资金及时拨付免

学费资金，用于弥补学校因免学费而形成的运转经费缺口，支持

学校公用经费、教学设备购置等事业发展支出，保障学校正常运

转。

新乡县综合污水处理厂运营费项目 4800万元，对新乡县污

水处理厂进行运营，按设计规模处理污水，确保处理后的污水达

标。同时，保障厂区各类建（构）筑物及设备正常运行，按规定

对污泥进行脱水及干化处理，确保污泥合规处置。通过实时监测

水质水量，记录运营数据，促进污水处理厂规范化、高效化运营，

进而高效处理污水，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东孟姜女河等流

域水质，助力新乡县实现水污染防治目标，推动区域经济与生态

环境协调发展。

新乡县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 7300万元，通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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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对项目区内污水管网收集的污水进

行处理，使污水得到有效处置，提升人居环境，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人民的健康和正常生活。

二、下半年工作打算

一是凝聚财税合力，夯实财源建设基础。围绕全年目标，强

化经济形势分析研判，推动财政收入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

效提升，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优收入增量，拓宽税

源财源基础。聚焦全县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税收

增长点，不断增强财政增收后劲。全面盘活存量，挖掘潜在价值。

做好低效国有资产的盘活处置工作。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进一步

增加可用财力。持续做好与省财政厅的沟通工作，加大专项债券

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争取力度，保证地方经济发展需要。

二是优化支出结构，推动财政政策落地见效。全面落实党政

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节约开支，多举措压减一般性支出，切

实加大预算执行管理力度。严格落实“无预算不支出，有预算不

超支”的要求，严控“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资金调配，优先保障民生资金，坚决防范三保资金拖欠问题，筑

牢财政保障底线。聚焦政策靠前发力，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把握“两重”“两新”政策机遇，全力谋划储备项目提质，政策

资金争取提量，项目建设推进提速。

三是强化风险意识，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统筹发展和安

全，把安全发展这条底线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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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国库资金管理，强化库款运行动态监控，财政库款保障水平

控制在合理区间，确保“三保”及偿债等刚性支出保障到位。切

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用足用好中央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的政策机遇，推动隐性债务、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逐年压减。

加强财政暂付款管理。加大存量暂付款清理消化力度，消存量、

控增量，严禁违规新增暂付款，保障财政收支安全运行。


